[bookmark: _Toc1137]智能制造与电梯学院班主任（班级）工作
考核细则（试行）
（2025年1月修订）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根据学校《班主任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湖职院委办〔2018〕18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考核对象及原则
（一）考核对象：智能制造与电梯学院全体班主任（不含高职扩招班级）。
（二）考核原则：不同年级、不同学制分层分类考核，即按照同年级3年制、同年级2年制分别进行考核。
二、在校生班级班主任考核构成与标准
班主任月考核由常规工作和工作绩效两部分组成，班主任学期考核由月考核平均分（占90%）、学生民主测评得分（10%）两部分组成。具体分值设定及评分标准如下：
（一）常规工作（50分）
1.班主任例会（6分）。按时参加学院班主任工作例会及其它特定会议，无特殊情况且未提前履行请假手续的扣3分/次，迟到、因私事假扣1分/次，病假、公差有证明不扣分。班主任例会原则上不得由学生代开。
2.班级讲评与听课（10分）。每月召开班级例会（含主题班会不少于2次、班干部会议）4次（8分），及时传达和推进学校、学院布置的有关工作，及时掌握班级动态。每月进班级听课至少1次（2分），掌握学生课堂表现，了解出勤情况。相关工作在《班主任工作手册》中做好记录。未召开班会扣2分/次，当月未听课扣2分，未做相关工作记录或记录不详酌情扣1-3分。
3.走访寝室（10分）。经常深入学生寝室，关心和指导学生生活，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月班级所有寝室安全得2分，每月下寝室不少于4次（8分），走访要兼顾班级所有寝室并做好记录。未下寝室不得分，下寝室但未在公寓登记本上做好登记的不得分。签名（或由他人代签）但实际未进入寝室开展走访工作的，经核查属实的该项目计0分，并取消当月考评优秀和良好资格。
4.材料上报（8分）。上报材料主要包括：《班主任工作手册》、学生谈心谈话记录表、当月学校或学院要求上报的其他材料。除《班主任工作手册》，其他材料在规定期限内迟交扣1分/次、未交扣2分/次。凡是需要班主任签名的材料，出现班主任未签名的扣2分/次，出现学生代签的扣5分/次。出现《班主任工作手册》由学生代写的扣5分/次。当月《班主任工作手册》须在下月第一个工作日下班前上交，逾期视为迟交，迟交1天扣1分；超过3天记为不交，该月考核认定为“合格”及以下。如遇特殊情况的，需提前联系学院报备。
5.请假管理（6分）。严格按照学校和学院请假管理规定进行审核和批假，学生请假离校的，必须进行家校联系核实；因病假请假的，须附相关医院证明（可假后补附）和病假条；学生请假期满后应及时联系，确认是否返校。未认真核实随意批假的扣1分/次，学生离校请假班主任未与家长联系核实的扣2分/次。
6.其他工作（10分）。根据当月实际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评定，未按要求完成的酌情扣1-3分/项（有量化考核指标要求的工作应在当月布置任务时予以说明）。
主要任务包括：
（1）做好班干部选拔、培养和考核，建立由班委、寝室长、学生骨干组成的管理网络。
（2）做好家校联系工作。班主任每月至少联系2名学生家长，反馈学生在校情况和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并在《班主任工作手册》中做好相关记录工作。如有特殊情况，及时与学院联系。
[bookmark: _GoBack]（3）做好班级重点关注学生的日常教育管理和谈心谈话工作（每月至少联系2名），协助做好班级学生违纪事件的调查及思想教育工作。
（4）做好各类安全主题教育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并在寝室走访记录本中做好记录。
（5）做好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做好奖学金、荣誉称号、推优入党等工作，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贷款和受资助学生困难补助的申请和审核工作。
（6）协助做好第二课堂微学分、学生民主评教、创美通选课、补考、重补修等组织工作，协助做好学生转专业、学业预警、降级、休学、退学等学籍管理工作。
（7）做好学生就业指导和毕业生跟踪调查工作；协助做好学生缴费工作。
（8）完成学校、学院布置的其他工作。
（二）工作绩效（班级考核）（50分+10分）
1.班风学风建设（35分）
（1）出勤（15分）
出勤包括上课出勤及早晚自习出勤，出勤数据来源包括各班上报数据、学院检查和学校相关部门抽查等。迟到、早退每人次扣0.5分，上课旷课每人每节扣1分（早晚自习扣分均减半）。考勤日报表必须如实记录迟到、早退、旷课、请假名单，如发现考勤舞弊扣5分/次；考勤日报表迟交扣1分/次，未交扣2分/次。对旷课的认定：缺勤且未事先办理请假手续（病假者持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允许事后补假，其他情形原则上不得补假）。
（2）文明规范（5分）
在各类文明校园检查中，各类不文明现象被学院通报的扣0.5分/人次，被学校通报的1分/人次。
（3）教室卫生（5分）
根据大一班级固定教室内黑板（槽）、讲台、地面、课桌（抽屉）、垃圾桶、卫生角等区域的清扫及整洁程度，电灯、电扇是否关闭等情况酌情打分。大二、大三没有固定教室的班级该项目分值纳入出勤部分。
（4）其他工作（10分）
考核内容包括班级材料上交、班干部例会、学校和学院布置的工作（各类讲座、大型活动、学习答题以及教学办、实训办发布的与学生相13关的工作任务等）。其中材料迟交扣1分/次、未交扣2分/次；各类班干部例会迟到扣1分/次，无故未到扣2分/次，请假扣0.5分/次，找其他班干部代会不扣分。其他工作未完成酌情扣1-3分（有量化考核指标要求的工作应在当月布置任务时予以说明）。
2.雅正公寓建设（15分）
考核依据为学校职能部门公布数据和学院检查数据。
（1）经学校职能部门或学院通报的：无正当理由晚归的扣1分/人次，未经批准夜不归宿者扣5分/人次，内务不达标寝室扣2分/间次，寝室吸烟扣1分/人次，拥有违章电器的扣2分/人次，使用违章电器的扣3分/人次。
（2）拒不配合执行学校雅正公寓建设相关要求，或其他违反学校《学生公寓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实施细则》相关规定的，视情节轻重扣1-3分。
3.加分项目(上限10分)
（1）学生个人参加各类竞赛或其他活动（校外竞赛须由政府部门主办），获第一、二、三等奖的，国家级的分别加6分、5分、4分/人次、省级的分别加5分、4分、3分/人次，市级的分别加4分、3分、2分/人次，校级（含职能部门，但学校社团协会除外）的分别加2分、1.5分、1分/人次，学院级的分别加1.5分、1分、0.5分/人次。团体竞赛获奖的按双倍加分后按比例分配给团队成员，分配比例以指导老师意见为准；同一项目取最高加分（特等奖按一等奖计算，如无奖级区别按三等奖计算）；一项活动同时有个人、团体获奖的，以团体奖计。
（2）班集体获得由政府部门颁发的国家级荣誉的加8分/班、省级荣誉的加6分/班、市级荣誉的加5分/班、校级荣誉（含职能部门，但学校社团协会除外）的加3分/班、学院级荣誉的2分/班。若分一、二、三等奖则按照减1分进行递减，不够1分按0.5分进行递减。各类竞赛获奖和荣誉以实际发文或证书为准。校级及以上各类竞赛获奖和荣誉，各班需在每月28日前将本月相关获奖证书或发文的扫描件或复印件发送给学院团学辅导员进行登记，逾期发送或不报则不加分。学院级竞赛获奖和荣誉由学工办负责统计，无需报送。
（3）获学校四星级寝室的，当月考核加1分/间；获校级特色寝室的，当月考核加2分/间；获学校五星级寝室的，当月考核加3分/间。在同一月份获评的取最高分；获评寝室为不同班级混合寝室的，根据同班级学生人数比例折算加分。
（4）发现或制止安全稳定事件隐患苗头，及时报告班主任或学院、学校有关部门，经学院确认后，酌情加1-5分。
（5）有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等好人好事或先进事迹被学院通报表扬的，加2分/项，受学校及校外单位表扬，凭证明加4分/项。
（6）教师自主开展班级学生家访工作，凭证明加2分/次。
三、毕业实习班级班主任考核构成与标准
（一）月考核
毕业实习班级班主任每月与全体学生至少联系1次并做好记录，毕业生签约率需按月达到学校规定的标准，按时上交学校和学院要求完成的材料，每月走访寝室2次（如班级学生因专升本、在湖实习等原因留在学校住宿的），以及学校、学院布置的其他工作。当月完成基础工作要求，同时完成毕业生签约率、留湖率指标的，当月考核视为“优秀”；当月完成基础工作要求及签约率，未完成留湖率指标的，当月考核视为“良好”；当月完成基础工作要求，未完成签约率、留湖率的，当月考核视为“合格”；工作完成情况特别不好的，经学院认定后作不合格处理。
（二）学期考核
毕业实习班级班主任学期考核由班级初次就业率（40分）、毕业率（20分）、留湖达标率（10分）、专升本率（10分）、材料上交（10分）、班级联系（5分）、安全稳定（5分）等部分组成。其中，前四项根据量化指标进行核算，后三项根据日常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认定。在推进学校和学院相关重点工作中取得突出业绩的，经学院认定后可予以加分。
四、班主任考核津贴标准
（一）班主任月工作津贴
班主任月工作津贴包括考核津贴和人员费。
1.班主任月考核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其中优秀占比不超过20%，良好占比不超过50%，合格及以下占比不低于30%。
2.班主任月考核优秀等级发放考核津贴650元，良好等级发放考核津贴500元，合格等级发放考核津贴400元，不合格者不发放考核津贴（3+2班优秀700，良好550，合格450）。
3.人员费按班级学生人数每生1元发放，30人以下按30人算，超过40人部分按2倍计算。
（二）班主任学期考核奖励
班主任学期考核奖励包括基本考核奖励和学风建设单项奖励。
1.班主任学期考核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其中优秀占比不超过15%，良好占比不超过45%，合格及以下占比不低于40%。
2.班主任学期考核优秀等级奖励600元，良好等级奖励400元，合格及以下等级不发放奖励。
3.班级学风建设单项奖励，当学期内班级学生没有出现迟到、早退、旷课现象的，或班级学生期末考试通过率达到100%的班级，班主任奖励300元。
五、考核升档、降档或不合格
（一）经学院认定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考核可以升档
1.在学生管理方面（班级建设、日常管理、学生活动、创业就业等方面）举措创新，效果明显，得到学校或学院肯定并经推广的，当月考核提升一档。
2.及时发现和处置学生重大安全隐患，或在其它方面为学院安全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当月考核等级提升一档。考核升档班级不影响原有考核优秀、良好的班主任（班级）。
（二）经学院认定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考核降档或作不合格处理：
1.班级有学生因违纪违法受到违纪处分（以学校发文为准）或公安机关处理的，当月考核降低一档，取消当学期考核优秀资格。
2.班级有学生参与打架斗殴且影响较大的恶性事件，当月考核降低一档。
3.凡班级学生无故离校或去向不明超过24小时，班主任未与学生联系且没有及时向学院报告的，当月考核降低一档；造成严重后果的，当月考核不合格。
4.班级当月旷课总数超过50节，当月考核降低一档。
5.在日常督导中，一次性迟到超过班级总人数30%，当月考核降低一档。
6.班级出现重大安全事件，当月考核不合格，取消当学期考核优秀、良好资格。
7.学期内有两次及以上月考核不合格的，当学期考核不合格。
对于因留级、交换生和特殊原因复学转入新的班级的学生，班主任在做好相关学生日常管理和教育引导工作，并做好记录的前提下，经学院认定后相关学生在校表现不纳入班级考核。
六、其他
（一）班级学生对母校的满意度调查考核参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二）高职扩招班班主任工作考核按照学校《高职扩招班班主任工作职责与管理办法》（湖职院委办〔2021〕3号）执行。
（三）上级部门或学校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其他未尽事宜，以学校《班主任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湖职院委办〔2018〕18号）为准。
（四）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


智能制造与电梯学院
2025年1月17日
